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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7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17134.htm 财政部关于对《会计

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》和《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》

进行立法后评估的通知(财法[2006]19号)北京、上海、安徽、

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云南、深圳、陕西财政厅（局）： 根据

国务院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（国发[2004]10号）和

《财政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实施意见》（财

法[2005]5号）的要求，为了全面了解《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

监督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24号）和《注册会计师注册办

法》（财政部令第25号）（以下简称事务所办法和注册办法

）的贯彻执行情况，评价其实施效果，对规章的立法质量做

出全面、客观的评估，提出健全完善我国注册会计师立法的

意见和建议，为今后的相关立法提供决策依据和资料，我们

拟对事务所办法和注册办法进行立法后评估。现将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一、开展立法后评估对于促进财政法规的贯彻实

施，提高立法质量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、依法理财具有重要

意义，参加本次后评估工作的省、直辖市和深圳市财政厅（

局）对此要高度重视，由法制机构牵头负责此项工作，其他

相关机构要积极配合，务求取得实效。 二、请参加本次评估

工作的省、直辖市和深圳市财政厅（局）认真研究回答《〈

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〉和〈注册会计师注册办

法〉立法效果评估问卷一》的问题、填写相关附表（附后）

，并组织本地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师和被审计单位研究



回答《〈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〉和〈注册会计

师注册办法〉立法效果评估问卷二》的问题、填写相关附表

（附后）。其中，事务所的问卷数量应达到本地事务所数量

的20%以上，并且合伙所和有限所、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

的事务所和不同规模的事务所的比例应与本地事务所总数的

相应比例大体相当；注册会计师的问卷数量应达到本地注册

会计师（执业）总人数的10%以上，并且不同年龄和不同执

业年限的注册会计师的比例应与本地注册会计师的相应比例

大体相当。 三、请参加本次后评估工作的省、直辖市和深圳

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参与组织本地会计师事务所、注册会计

师答卷的同时，填写《〈会计师事务所审批和监督暂行办法

〉和〈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〉立法效果评估问卷一》及相关

附表（附后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